关于发布和使用学校合同范本的通知

有关部门、单位及科研项目负责人：

为执行2016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南大学合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提高合同起草质量和审核审查效率、维护好学校权益，我办组织法律顾问提供了部分常规业务的合同范本，今后还将根据工作需要继续组织提供。现发布第一批合同范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发布的合同范本，对之前律师提供的几个范本做了完善，根据法律审查发现的常见问题对国家科技部的几个合同范本做了补充，所以，请注意不再使用旧的合同范本。
二、根据学校合同管理办法的规定，有合同范本的，原则上要使用范本；如果学校是付款方或委托方，则要求使用范本，并不得删除或者改变范本中有利于保护学校权益的条款。

三、应当使用合同范本而不使用的，合同承办单位负责人和法律顾问有权按照学校合同管理办法的规定，退回经办人修改，由此耽误的时间不计入审核和审查的工作时限。

四、按合同管理办法的规定，合同文本应由己方起草或者以己方为主起草。合同范本中的空格，应由己方根据具体情况与合同相对方协商一致后填写，请勿直接将学校合同范本提供给合同相对方。
五、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合同范本使用的宣传，并与我办及法律顾问一道做好指导工作。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1. 采购合同（适用于机械设备类货物采购）（范本）

2. 采购合同（适用于食堂原材料物资采购）（范本）

3. 房屋租赁合同（范本）

4. 租车合同（范本）

5. 培训合同（适用于学校承接对外培训业务）（范本）

6.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共建协议书、补充协议（范本）
7. 学生校外进行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协议书（范本）

8. 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书（范本）

9. 技术开发(委托)合同（范本）

10. 技术开发(合作)合同（范本）

11. 技术服务合同（范本）

12. 技术咨询合同（范本）

13. 技术转让（专利申请权）合同（范本）

14. 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范本）

15. 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范本）

16. 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范本）

17. 出版资助协议（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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